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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潮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安市监食产字〔2023〕3 号

潮州市潮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
2023 年潮州市潮安区食品生产监督

检查计划的通知

各市监所、区局机关各股（室、队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食品生产监督检查工作，区局制定了

《2023年潮州市潮安区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与区局食品生产股、质量股

联系。

潮州市潮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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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潮州市潮安区食品生产监督

检查计划

为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，

落实区委区政府和市市场监管局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要

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

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

号）、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60 号）、《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

食品药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粤

食药监办〔2016〕593 号）、《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3

年潮州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》（潮市监食生〔2023〕2

号）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检查对象

全区取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企业、取得登记证的食品生

产加工小作坊（下简称小作坊），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区局食品生产股、质量股组织协调全区食品生产企业、小作

坊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同时参加上级开展

的有关监督检查。各市监所以日常检查为主、专项检查为辅，按

照风险分级分类管理规定对辖区内生产单位全面开展现场检查。

三、检查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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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重点检查对象

强化日常监督检查：乳制品、肉制品、食用油、湿粉类食品

（按湿粉统一查要求，每月第一周应组织开展现场检查）、蛋白

固体饮料、食盐、食醋、食品添加剂等产品风险高、影响区域广

的食品生产企业；蜜饯、膨化食品、果冻、饮料、豆制品等地方

特色食品生产企业及小作坊；塑包、纸包、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

加工设备、不锈钢制品、日用瓷等类别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。

强化专项检查：屡次监督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的食品及食品

相关产品生产企业；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食品及食品

相关产品生产企业；食品添加剂“两超”问题较为突出的食品生

产加工单位；媒体曝光或投诉举报集中的食品或食品相关产品生

产加工单位；标签标识问题较多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要点

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要点：依照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

管理办法》有关检查要求，并重点加强生产环境条件、进货查验、

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检验、标签和说明书、食品安全自查、信息

记录和追溯、委托生产、不合格品处置、产品追溯与召回等方面

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小作坊监督检查要点：重点加强生产加工环境、生产工艺、

原料采购、生产加工、销售仓储等方面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验要点：依照《食品相关产品

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

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的管理办法》有关检查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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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重点加强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资质、从业人员管理、生产环境

条件、设备设施管理、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包装标识、

贮存及交付控制、出厂检验、产品追溯和召回、食品安全事故处

置等方面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

督促大中型企业、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并落实食品安全责

任制等各项管理制度，按要求配备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管理

人员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按要求配备质量安全总监、质量安

全员，强化主要负责人、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设立

调整、履职的全过程管理。督促小微型企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、

真实完整实施记录、提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执行力。配合上级督

查大中型企业建立实施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，强化风险防

控能力；督促小微企业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，有效开展食

品安全自查，建立并实施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工作机制。及

时整改自查及以及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风

险隐患，通过“粤商通”APP 在线提交年度食品安全自查情况。

落实企业开展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线上考核工作，食品生产企业食

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抽考覆盖率 100%。督促小作坊落实每

日、每周强化全过程管理，持续保持生产加工过程合规。

四、检查安排

（一）食品生产企业及小作坊检查。各市监所对辖区内获证

食品生产企业和已登记食品小作坊实施全覆盖日常监督检查，年

度监督检查频次按相应风险等级执行，其中：A 级企业不少于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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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、B 级企业不少于 2 次、C 级企业不少于 3 次、D 级企业不少

于 4 次，市局组织开展的监督检查次数计算在内。结合各镇食品

生产单位数量，各市监所要细化检查措施，合理安排，逐月有序

开展检查，确保完成全年任务。根据市局及年度食品安全评议考

核进度要求，各市监所完成全年检查任务的时间节点如下：庵埠

所应于 11 月 20 日完成全年检查任务；凤凰所应于 10 月底前完

成全年检查任务；其他各所应于 9 月底前完成全年检查任务。

（二）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检查。各市监所对食品相关产

品生产企业实施日常监督检查，辖区内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少

于 10 家的，应在 10 月底前组织全覆盖检查；食品相关产品生产

企业数 10 家以上的，应根据监管实际适当增加检查数量，且应

覆盖辖区内每一类发证产品，并应在 9 月底前完成不少于 10 家

的检查。

（三）各专项检查根据上级部署要求，结合日常检查开展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工作组织领导，强化属地责任落实。各单位要高

度重视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监督检查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

监管任务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。各市监所要紧密结合辖区实际，

细化检查措施，认真组织实施，有序推进检查的开展，按时完成

全年任务。今年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应使用总局“食品安全监

督检查系统”APP，检查应覆盖检查要点所有检查项目。对因网

络原因现场不能使用移动端 APP 开展检查的情况，要在当天使用

PC 端补录并上传相关资料，确保检查有效。市局已明确将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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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各县区完成年度监督检查任务进展情况并予以通报，对工作

推进缓慢的通过当地政府。

（二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落实从严监管措施。各市监所要

认真按照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强化日常监

督检查与执法处置联动，对存在问题整改不到位的，依法采取有

效措施，涉嫌违法违规的，依法立案查处；对产品经抽检不合格

企业实施重点检查，必要时联合镇政府采取强制措施落实停产整

顿。区局食品生产股要按照“321”约谈制度规定组织对不合格

产品生产企业进行责任约谈。

（三）加强队伍建设，提高监督检查能力。各单位要加强监

管人员业务培训，各市监所积极派员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或

跟班学习，提升检查人员的监管能力，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

水平。

（四）加强数据归集分析，提高实际监管效能。各单位

要及时统计、分析监督检查信息，定期梳理安全风险隐患清单，

配合上级开展食品安全状况评估和风险研判，完善监督检查措

施，防止出现区域性行业性食品安全风险。各市监所请于每月

28 日前报送《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台账》《广东省食品、食品

相关产品生产监督管理动态信息表》《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自查

情况统计表》。

报送途径：1、FTP/17-食品生产监管股/2023 年/食品生产监

督检查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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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FTP/17-食品生产监管股/2023 年/月度信息表

3、FTP/17-食品生产监管股/2023 年/自查情况统

计表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潮州市潮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3月 27 日印发

经办：食品生产股 校对：王勋


